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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5184]第一部分   摘  要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河北省财政厅《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推进工作方案》的精神，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预算绩效运行监控工作，确保绩效目标如期保质保量实现，提高预算执行效率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我单位对2019年部门整体支出情况开展了绩效自评价工作。
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检察院为正科级行政单位，经费保障形式为财政拨款，下设9个股室，分别为办公室、政治处、侦查监督科、公诉科、监所检察科、民事行政检察科、控告申诉监察科、法律政策研究室、案件管理办公室。主要职责包括：
（一）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决策部署，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决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二）依法向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
（三）贯彻落实检察工作方针、总体规划，研究制定检察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四）依照法律规定对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
（五）负责对管辖的各类刑事案件依法审查批准逮捕、决定逮捕、提取公诉。
（六）负责由本院承担的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活动及刑事、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等生效法律文书执行的法律监督工作。
（七）负责应由本院承办的提起公益诉讼工作。
（八）依法受理核准追诉案件，审查是否上报。
（九）负责应由本院承办的对看守所、社区矫正等执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
（十）受理向本院的控告申诉。
（十一）组织检察工作中法律政策具体应用问题的研究；组织开展检察理论研究工作。
（十二）负责检察人员思想政治教育和业务培训工作；按照权限管理检察官和其他工作人员。
（十三）负责本院检务督察工作。
（十四）负责本院检务保障以及检察技术、信息化建设工作。
（十五）完成其他应当由本院负责的工作。
绩效评价是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价方法、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对财政资金的使用及产生的效益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通过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了解部门绩效目标和指标的设置及完成情况；部门整体资金预算情况、实际收支及结转结余情况；部门履职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及服务对象对部门履职效果的满意程度，促使相关部门根据绩效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并总结经验，提高部门管理水平，牢固树立预算绩效理念，强化部门支出责任，提高预算执行效率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评价工作经过了前期准备、绩效评价实施方案和指标体系制定、组织实施、绩效评价报告撰写四个阶段。
按照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的相关规定，以河北省财政厅《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推进工作方案》、《保定市徐水区部门预算绩效运行监控工作规程》中的相关工作要求作为评价标准，采取定量和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对资料进行审核、分析，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完成了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检察院2019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
区检察院2019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共设置4个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27个三级指标，从投入、过程、产出、效果四个方面对区检察院部门整体支出情况评分定级。指标体系设定满分为100分，绩效评价分值≥90为“优”；80≤分值＜90为“良”；60≤分值＜80为“合格”；60分以下为“差”。
区检察院2019年部门整体支出综合评价得分为94.88分，评价等级为“优”。
经评价，区检察院2019年部门预算编制完整性、项目预算细化率、在职人员控制率、收入完成率、财政拨款支出完成率、“三公经费”控制率、资金使用合规性、决算真实性、管理制度健全性、预决算信息公开、资产管理规范性、绩效自评覆盖率、绩效评价优等率、结转结余率、部门整体效益等指标完成情况较好。
通过本次绩效评价工作，发现我单位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具体如下：
1.绩效指标不明确
2019年预算文本---部门职责工作活动绩效目标表中绩效指标在绩效管理工作中不够细化，不利于对绩效目标实际完成情况进行考核。
2.固定资产管理
2019年区检察院虽然按照各级部门资产管理要求，对固定资产设立了台账，但由于人员短缺，无资产专门管理人员，资产的登记存在更新滞后的情况。
3. 项目资金执行进度
2019年区检察院上级下达的项目资金执行进度缓慢，应做好预算执行分析，加快执行进度，充分发挥项目资金效益。
针对此次绩效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我们建议：
1.增强绩效指标设置的明确性
工作活动、预算项目绩效指标应当清晰、可评价、可衡量。建议在设置职责活动绩效指标时，将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工作任务数，从而使绩效目标可量化，便于对目标实现情况进行考核。
2.提高预算编制质量
部门预算编制工作要全面反映和体现部门职责，根据具体情况及时调整预算的编制，缩小预算与决算差额，减少中期预算追加，提高预算编制质量，发挥预算约束作用。
3.强化政府采购执行
[bookmark: _Toc4346]建议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河北省2017年《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和限额标准》的相关规定，执行政府采购，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提高政府采购效率。
4.提高项目资金使用率
建议区检察院对项目资金进行梳理，督促项目进度和资金拨付进度，应拨付的资金及时拨付，不具备条件的资金及时收回，同时，对于按规定可以结转至下年的中央及省级项目资金，在下年的项目安排时优先考虑。
5.完善基础信息管理
建议严格按照档案管理的相关规定对基础数据信息档案资料及时归档保存，保证项目资料的完整性和可查阅性。
6.预算安排建议
项目资金方面：2019年项目支出资金使用率较低，针对部分未实施项目资金结转至下一年度的，建议2020年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建立预算执行分析机制；建立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等。
第二部分   绩效评价报告
[bookmark: _Toc427][bookmark: _Toc492652763][bookmark: _Toc492652764]一、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检察院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1473]（一）部门职责和工作活动
[bookmark: _Toc465149499][bookmark: _Toc492652765]根据中共保定市徐水区委办公室、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检察院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区检察院为区政府工作部门，正科级单位，下设9个股室。检察院根据绩效预算管理改革的相关要求，按照“部门职责—工作活动绩效目标”的层级设立了绩效预算架构，职责活动包括检察监督、控告和刑事申诉检察、检察事务管理、共3部分。
[bookmark: _Toc7075]（二）部门年度发展规划总体目标和职责分类绩效目标
按照2019年绩效预算编制要求，检察院设置的年度发展规划总体目标为：履行检察职能，为徐水区经济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开展专项活动，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注重定纷止争，妥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加大公益诉讼工作力度，推进绿色生态建设。强化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促进社会公平公正。
职责分类绩效目标为：
[bookmark: _Toc1678][bookmark: _Toc465149500][bookmark: _Toc492652766]我单位承担检察事务管理职责,开展综合事务管理工作，通过开展严打整治专项工作和其他检察事务工作，同时对全区检察人员的教育培训工作和对外交流工作；开展法律宣传工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通过各项活动的开展为确保检察有效履行职责，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各项综合事务工作完成率达到90%以上。
（三）部门预算收入及决算收入
2019年区检察院预算收入1528.09万元，均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其中：财政拨款1528.09万元，中央财政提前通知转移支付161万元。预算收入按功能分类包含：公共安全支出1310.47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27.11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38.63万元，住房保障支出51.88万元。具体预算收入详见附件2。
2019年区检察院决算收入1564.51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564.40万元，其他收入0.11万元（全部为利息收入）。决算收入按功能分类包含：公共安全支出1293.48万元，占比82.6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94.62万元，占比12.44%；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25.63万元，占比1.64%；住房保障支50.78万元，占比3.24%。
检察院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决算收入比年初预算增加36.42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02%。决算收入大于预算收入的主要原因为年度中追加12309检察服务中心项目资金。
[bookmark: _Toc18197]（四）预算支出及决算支出
2019年度区检察院预算支出安排1528.0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223.49万元，项目支出304.6万元。预算支出按功能分类包含：公共安全支出1310.47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27.11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38.63万元，住房保障支出51.88万元。
2019年度区检察院决算支出为1581.2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165.42万元，项目支出415.81万元。决算支出按功能分类包含：公共安全支出1310.24万元，占比82.8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94.58万元，占比12.31%；医疗卫生与计划教育支出25.63万元，占比1.62%；住房保障支出50.78万元，占比3.21%。
财政拨款决算支出比年初预算增加53.14万元。决算支出完成年初预算的103%。决算支出大于预算支出的主要原因为支出12309检察服务中心项目及支出上年度结转资金。
检察院2019年实际项目支出415.81万元，决算报表中项目支出415.81万元，实际支出与决算报表差0万元。 
[bookmark: _Toc492652769][bookmark: _Toc465149503][bookmark: _Toc19291]（五）“三公”经费预算安排及支出情况
2019年区检察院“三公”经费预算41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3万元，公务接待费8万元），实际支出30.25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9.9万元，公务接待费0.35万元），比预算减少10.75万元，节约率26%。2019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与2018年预算数相比增加30万元，原因为9辆执法执勤用车编入“三公经费”管理。具体详见表1。
表1  区检察院“三公”经费预算及决算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支出内容
	2018年
	2019年
	环比情况

	
	
	预算安排
	实际支出
	预算安排
	实际支出
	较上年预算增加金额
	较上年支出增加金额

	1
	因公出国（境）费
	0
	0
	0
	0
	0
	0

	2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维费
	3
	3
	33
	29.9
	30
	26.9

	13
	公务接待费
	8
	3.85
	8
	0.35
	0
	0

	4
	合计
	11
	6.85
	41
	30.25
	30
	26.9


1、公务用车：2019年底区检察院车辆合计11辆，其中机要通信用车2辆，执法执勤用车9辆。2019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维费年初预算33万元，全部为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实际支出29.9万元，比预算减少3.1万元，节约率9%。2019年预算数与2018年预算相比增加30万元，原因为9辆执法执勤用车编入“三公经费”管理。
2、公务接待：2019年区检察院公务接待费年初预算8万元，实际支出0.35万元，比预算减少了7.65万元，节约率95%。2019年预算数与2018年预算相比无变化，决算数与2018年实际支出相比，减少3.5万元。
[bookmark: _Toc492652770][bookmark: _Toc20454][bookmark: _Toc465149504]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定情况
根据绩效预算管理改革的有关政策和文件规定，并与区单位沟通，绩效评价工作组以绩效预算架构为指导，以部门预算文本及相关资料为基础，制定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bookmark: _Toc492652771][bookmark: _Toc9569]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置一级指标4个，二级指标7个，三级指标27个（详见附件3）。指标体系设定满分100分，绩效评价分值≥90为“优”；80≤分值＜90为“良”；60≤分值＜80为“中”；60分以下为“差”。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构成如下：
（一）投入（12分）
主要反映绩效目标设定是否合理、科学，绩效指标的制定是否清晰、可衡量，预算编制是否完整，项目预算是否细化及在职人员控制情况。
投入指标指标分值为12分，下设2个二级指标：绩效目标设定和预算配置，6个三级指标：绩效目标合理性、绩效目标科学性、绩效指标明确性、预算编制完整性、项目预算细化率、在职人员控制率。
[bookmark: _Toc492652772][bookmark: _Toc30221]（二）过程（48分）
主要反映预算调整、收入及支出完成情况，“三公”经费、政府采购执行情况，财务管理是否规范、资金使用是否合规，决算真实性。
过程指标指标分值为48分，下设3个二级指标：预算执行、预算管理和绩效评价，14个三级指标：预算收入调整率、收入完成率、预算支出调整率、财政拨款支出完成率、“三公”经费控制率、政府采购执行率、资金使用合规性、决算真实性、管理制度健全性、预决算信息公开性、基础信息完整性、资产管理规范性、绩效自评覆盖率、绩效评价优等率。
[bookmark: _Toc492652773][bookmark: _Toc24932]（三）产出（25分）
[bookmark: _Toc492652774][bookmark: _GoBack]主要反映结转结余率，项目资金使用率。
产出指标指标分值为25分，下设1个二级指标：责任履行，5个三级指标：结转结余率、项目资金使用率。
[bookmark: _Toc21821]（四）效果（15分）
[bookmark: _Toc492652775]主要反映部门履行职责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效益及社会公众或部门的服务对象对部门履职效果的满意程度。
效果指标指标分值15分，下设1个二级指标：履职效率，2个三级指标：部门整体效益和考核满意度。
[bookmark: _Toc11842][bookmark: _Toc492652776][bookmark: _Toc465149505]三、综合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bookmark: _Toc17138]（一）绩效评价目的
[bookmark: _Toc465149506][bookmark: _Toc492652777]通过对区检察院2019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了解部门整体资金预算情况、实际收支情况及结转结余情况；绩效目标和指标的设置及完成情况；部门履职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及服务对象对部门履职效果的满意程度。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促使相关部门根据绩效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并总结经验，提高部门管理水平，牢固树立预算绩效理念，强化部门支出责任，提高预算执行效率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bookmark: _Toc11607]（二）绩效评价依据
[bookmark: _Toc465149507]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
3.《河北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冀财预〔2011〕68号）； 
4.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冀发〔2018〕54号）；
5.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印发绩效评价工作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徐政财字〔2016〕45号）；
6.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印发<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推进工作方案>的通知》（徐政财字〔2019〕33号）；
[bookmark: _Toc492652778]7.其他与部门绩效评价工作相关的文件。
[bookmark: _Toc7609]（三）绩效评价内容
[bookmark: _Toc789][bookmark: _Toc465149508][bookmark: _Toc492652779]区检察院2019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和指标的设置及完成情况；资金预算情况、实际收支情况及结转结余情况；部门履职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及服务对象对部门履职效果的满意程度。
（四）绩效评价原则
1.价值导向原则：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应能够反映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益性、有效性原则，体现财政部门和项目主管部门的价值导向。
2.重要性原则：根据指标在整个指标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筛选，选择最具代表性、最能反映评价要求的指标。
3.综合性原则：将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相结合，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础，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深化，两者相结合系统反映财政支出所产生的社会效益。
4.经济性原则：指标的选取要考虑现实条件及可操作性，数据的获得应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在合理成本的基础上收集信息。
[bookmark: _Toc8171][bookmark: _Toc465149509]（五）绩效评价方法
[bookmark: _Toc422314152][bookmark: _Toc421623217][bookmark: _Toc465149510][bookmark: _Toc492652780]本次评价采取目标比较法、定量和定性评价相结合和综合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运用审查、询问查证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开展绩效评价工作。
[bookmark: _Toc422314153][bookmark: _Toc421623218]1.审查法：通过审查被评价单位的预算文本、决算文本、会计账簿、支出凭证、项目完成情况等相关资料，分析资金收支的合理性和合规性、预算执行及管理情况、绩效目标和指标的设置及完成情况、部门整体效益。
[bookmark: _Toc422314155][bookmark: _Toc421623220]2.询问查证法：在比较分析相关资料的基础上，通过询问的形式，核查项目资料是否真实、合理，从而对部门整体支出情况作出初步的判断和评价。
[bookmark: _Toc421623221][bookmark: _Toc422314156][bookmark: _Toc20821]3.问卷调查法：通过设计调查问卷，在一定范围内随机发放，并收集分析调查问卷，对财政支出的效果进行评价，了解服务对象对部门履职效果的满意程度。
（六）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经过了前期准备、绩效评价实施方案和指标体系制定、组织实施、绩效评价报告撰写四个阶段。
1.前期准备阶段
经与区检察院充分沟通，并充分收集相关资料，主要包括部门职责、工作活动、预决算文本、相关管理制度、资金使用等相关资料，为制定绩效评价实施方案和指标体系奠定了基础。
2.制定绩效评价实施方案和体系
基于对区检察院相关资料的收集，制定绩效评价实施方案和体系,确定最终方案。
3.组织实施阶段
根据绩效评价实施方案和指标体系，对区检察院开展评价工作，包括查看预决算文本及部门工作活动绩效目标和指标；比对预决算的调整及执行情况；核查固定资产管理的规范性；核查明细账与决算报表项目的一致性；对项目产出情况进行了解查看；随机选取服务对象进行满意度调查；对一些专业的问题咨询相关专家等。根据收集的数据、资料进行核对、比较、计算，对部门整体支出进行评分。
[bookmark: _Toc465149511][bookmark: _Toc492652781]4.撰写绩效评价报告
在完成对各评价指标评分定级的基础上，开始进行报告撰写工作。
[bookmark: _Toc6467][bookmark: _Toc492652782]四、绩效评价评分情况
区检察院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总得分为94.88分，综合绩效评价等级为“优”。各项得分情况如下： 
[bookmark: _Toc492652783][bookmark: _Toc4390]（一）投入（12分）
该一级指标包含绩效目标设定和预算配置两个二级指标，主要反映绩效目标设定是否合理、科学，绩效指标的制定是否清晰、可衡量，预算编制是否完整，项目预算是否细化及在职人员控制情况。	
表2  投入指标及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权重
	得分

	投入
（12分）
	绩效目标设定（6分）
	绩效目标合理性
	2
	2

	
	
	绩效目标科学性
	2
	2

	
	
	绩效指标明确性
	2
	1.5

	
	预算配置
（6分）
	预算编制完整性
	2
	2

	
	
	项目预算细化率
	2
	2

	
	
	在职人员控制率
	2
	0

	合计
	
	12
	9.5


[bookmark: _Toc464638478][bookmark: _Toc465149513]1.绩效目标设定（6分）
（1）绩效目标合理性(2分)
该指标主要评价部门的职责设定是否符合“三定”方案中所赋予的职责；工作活动是否与部门职责、工作规划和重点工作相关；工作活动项下确定的预算项目是否合理，是否与工作活动密切相关；工作活动和项目预算安排是否合理。
通过对比保定市徐水区委办公室及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检察院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和徐水区检察院2019年预算文本—部门职责工作活动绩效目标，评价工作组认为区检察院部门职责符合“三定”方案中所赋予的职责，绩效目标设立依据充分，符合客观实际，与部门职责、工作规划和重点工作相关，工作活动和项目预算安排合理。
该指标实际得分2分。
（2）绩效目标科学性（2分）
该指标主要评价预算批复的部门年度发展规划目标和部门职责分类绩效目标是否充分，是否与部门履职、年度工作任务相符；工作活动是否有明确的绩效目标，绩效目标是否与部门职责目标、部门年度工作目标一致，是否能体现工作活动的产出和效果。
根据区检察院2019年预算文本—部门职责工作活动绩效目标（详见附件4），绩效目标与部门履职、年度工作任务相符；工作活动有明确的绩效目标，绩效目标与部门职责目标、部门年度工作目标一致。
该项指标实际得分2分。
（3）绩效目标明确性（2分）
该指标主要评价是否将部门整体的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工作任务，工作活动、预算项目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评价、可衡量；工作活动、预算项目绩效指标的评价标准是否清晰、可衡量；是否与部门年度的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根据区检察院2019年预算文本—部门职责工作活动绩效目标,该指标实际得分1.5分。
2.预算配置（6分）
（1）预算编制完整性（2分）
该指标主要评价部门所有收入是否全部纳入部门预算，部门支出预算是否统筹各类支出，按基本支出、项目支出分别编制。
根据区检察院2019年预算文本及相关会计资料，区检察院所有收入均已纳入部门预算，部门支出按基本支出、项目支出分别编制。
该指标实际得分2分。
（2）项目预算细化率（2分）
该指标主要评价编报的项目支出是否细化到具体用款单位和项目的资金额度，通过项目预算细化率衡量。
项目预算细化率=细化的项目金额/实际编报的项目金额×100%。
根据区检察院2019年预算文本—部门项目支出预算表，检察院2019年预算项目共7个，涉及资金304.6万元，所有项目均细化到具体用款单位及项目资金额度。项目预算细化率=（304.6/304.6）*100%=100%
该指标实际得分2分。
（3）在职人员控制率（2分）
该指标主要考核截至2019年底区检察院在职人员控制情况，通过在职人员控制率衡量。
在职人员控制率=决算在职人员/编制数×100%。
根据保定市徐水区委办公室及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检察院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徐水区检察院人员编制为47人，根据区检察院2019年决算文本-部门基本情况表，截至2019年底，在职人员51人，在职人员控制率=（51/47）*100%=108%。
该指标实际得分0分。
[bookmark: _Toc19940]（二）过程（48分）
[bookmark: _Toc464638480]该一级指标包含预算执行、预算管理和绩效评价三个二级指标，主要反映预算调整、收入支出完成情况，“三公”经费、政府采购执行情况，财务管理是否规范、资金使用是否合规，决算真实性。
表3  过程指标及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数权重
	得分

	过程（48分）
	预算执行
（24分）
	预算收入调整率
	2
	1.54

	
	
	收入完成率
	4
	4

	
	
	预算支出调整率
	2
	0.84

	
	
	财政拨款支出完成率
	4
	4

	
	
	“三公经费”控制率
	3
	3

	
	
	政府采购执行率
	3
	3

	
	
	资金使用合规性
	3
	3

	
	
	决算真实性
	3
	3

	
	预算管理
（16分）
	管理制度健全性
	4
	4

	
	
	预决算信息公开
	4
	4

	
	
	基础信息完善性
	4
	4

	
	
	资产管理规范性
	4
	3

	
	绩效评价
（8分）
	绩效自评覆盖率
	4
	4

	
	
	绩效评价优等率
	4
	4

	合计
	
	48
	45.38


[bookmark: _Toc464638487][bookmark: _Toc465149514]1.预算执行（24分）
（1）预算收入调整率（2分）
该指标主要评价预算收入的调整情况，进而衡量预算收入编制的准确性，通过预算收入调整率衡量。
预算收入调整率=（调整预算数-年初预算数）/年初预算数*100%
根据区检察院的预算指标文件，其中：保财行[2019]10号追加2019年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28万元。区检察院2019年度预算收入的追加数为36.4万元，年初预算数为1528.09万元，预算收入调整率为2.3%，预算调整增加了2.3个百分点，扣2.3*0.1*2=0.46分。
该项指标实际得分1.54分。
（2）收入完成率（4分）
该指标主要评价部门预算收入的完成情况，用以反映部门预算收入的完成程度，通过收入完成率衡量。
收入完成率=（决算收入/预算收入）×100%。
根据区检察院2019年预算文本、决算文本，2019年收入预算数1528.09万元，收入决算数1564.51万元，收入完成率=（决算数/预算数）*100%=102%。
该指标实际得分4分。
（3）预算支出调整率（2分）
该指标主要评价预算支出的调整情况，进而衡量预算支出编制的准确性，通过预算支出调整率衡量。
预算支出调整率=（调整预算数-年初预算数）/年初预算数*100%
根据区检察院提供的保定市财政局下发的预算指标文件，其中：保财行[2019]10号追加2019年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28万元。区检察院2019年度预算支出的追加数合计28万元，年初预算数为1528.09万元，预算支出调整率为5.8%，预算调整增加了5.8个百分点，扣1.16分。
该指标实际得分0.84分。
（4）财政拨款支出完成率（4分）
该指标主要评价部门财政拨款的支出进度，通过财政拨款支出完成率来衡量。
财政拨款支出完成率=（部门决算财政拨款支出/部门决算财政拨款收入）*100%。
区检察院提供的2019年决算文本，部门决算财政拨款支出数1580.13万元，财政拨款收入数1528.09万元，财政拨款支出率=（财政拨款支出数/财政拨款收入数）*100%=103%≥90%。区检察院2019年年初结转和结余45.45万元，故支出数大于收入数。
该指标实际得分4分。
（5）“三公”经费控制率（3分）
该指标主要评价“三公”经费是否得到有效控制，通过“三公”经费控制率来衡量。
“三公”经费控制率=（实际支出数/预算数）*100%。
根据区检察院2019年预算文本及决算文本，“三公”经费年初预算数41万元，年末决算数30.25万元，“三公”经费控制率=（年末决算数/年初预算数）*100%=74%≤100%。
该指标实际得分3分。
（6）政府采购执行率（3分）
该指标主要评价部门是否有效执行政府采购政策，通过政府采购执行率来衡量。
政府采购执行率=（实际政府采购金额/政府采购预算金额）*100%。
根据区检察院2019年预算文本及决算文本，政府采购年初预算数72万元，年末决算数149万元，政府采购执行率为206%。
该指标实际得分为3分。
（7）资金使用合规性（3分）
该指标主要评价资金使用是否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用途使用，财务管理是否符合相关会计准则和财务制度。
根据区检察院2019年明细账、会计凭证等相关资料，区检察院资金使用符合相关会计准则和财务制度，资金拨付有完备的审批程序和手续，资金使用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财政资金的情况。
该指标实际得分3分。
（8）决算真实性（3分）
该指标主要评价决算编制数据是否与账表一致，即决算报表数据与会计账簿数据是否一致。
经核查区检察院2019年决算文本、明细账及总账，区检察院决算文本数据均与明细账、总账一致。
该指标实际得分3分。
2.预算管理（16分）
（1）管理制度健全性（4分）
该指标主要评价部门是否制定资金管理办法、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等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制度执行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区检察院工作制度涵盖了财务制度、网络安全制度、公务用车制度等相关制度，经检查区检察院付款流程审批单、资产盘点表等资料，区检察院已按照相关管理制度的规定执行。
该项指标实际得分4分。
（2）预决算信息公开性（4分）
该指标主要评价部门是否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的有关要求在相关网站公开部门预算、预算执行情况、年度工作任务等相关信息。
区检察院2019年按政府信息公开的有关要求在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政府网公开了2019年的预决算情况、部门责任清单、行政监督清单等相关信息。
该指标实际得分4分。
（3）基础信息完善性（4分）
该指标主要评价基础数据信息和财务信息资料是否真实、完整。
根据区检察院提供的会计账簿、凭证及其他相关资料，区检察院会计信息资料真实完整，
该指标实际得分4分。
（4）资产管理规范性（4分）
该指标主要评价资产管理是否规范，是否建立资产台账，新增资产是否符合规定程序和规定标准，资产的配置是否合规，资产保存是否完整。
区检察院建立了固定资产台账、无形资产台账，资产保存完整，2019年新增资产207万元，包含：智能语音输入系统（76万元）、购置涉案财物管理平台（28.1万元）电脑、碎纸机、扫描仪等（30.3万元）、电子检务工程（72.6万元），资产购置手续完备，配置符合要求，资产管理整体较规范。
该项指标实际得分3分。
3.绩效评价（8分）
（1）绩效自评覆盖率（4分）
该指标主要评价部门是否按相关要求实施绩效自评，通过绩效自评覆盖率来衡量。
绩效自评覆盖率=（报送相关自评材料的数量/应实施项目绩效自评数量）*100%。
根据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度财政专项资金部门绩效自评价工作的通知》及徐水区区检察院2019年一般项目部门绩效自评表，区检察院2019年开展绩效自评的项目数为8个，年初预算文本项目数7个，要求自评项目个数8个，自评覆盖率为 100%。
该指标实际得分4分。
（2）绩效评价优等率（4分）
该指标主要评价部门开展的绩效评价项目的完成质量，通过绩效评价优等率来衡量。
绩效评价优等率=（结果达到优等的数量/参评数量）*100%。
区检察院2019年参评数量8个，绩效评价结果达到优等的数量8个，绩效评价优等率为100%。
该指标实际得分4分。
[bookmark: _Toc12330]（三）产出（25分）
该一级指标包含责任履行一个二级指标，主要反映结转结余率，项目资金使用率，办理案件数，诉讼期内审结案件占全部案件比例、业务装备使用率。
表4  产出指标及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数权重
	得分

	产出
（25分）
	责任履行（25分）
	结转结余率
	5
	5

	
	
	项目资金使用率
	5
	5

	
	
	办理案件数
	5
	5

	
	
	诉讼期限内审结案件占全部案件比例
	5
	5

	
	
	业务装备使用率率
	5
	5

	合计
	
	25
	25


[bookmark: _Toc465149515][bookmark: _Toc464638518]1.结转结余率（5分）
该指标主要评价部门的结转结余情况，通过结转结余率衡量。
结转结余率=（本年结转结余数/决算收入数）*100%。
根据区检察院2019年决算文本及相关资料，区检察院2019年结转结余资金35.64万元，决算收入1564.51万元，结转结余率2.27%，小于5%。
该项指标实际得分5分。
2.项目资金使用率（5分）
该指标主要评价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率，通过项目资金使用率来衡量。
项目资金使用率=（实际支出项目资金总额/计划完整项目资金总数）*100%。
区检察院2019年实际支出项目资金总额415.8万元，年初预算共7个项目，预算数304.6万元，年中追加项目资金111.2万元，项目资金使用率为100%。
该指标实际得分5分。
3、办理案件数（5分）
该指标主要评价检察业务职责活动产出结果，通过检察业务案件办结数衡量。
检察院2019年实际办理各类案件数为966件，完成了年度指标值900件。
该指标实际得分5分。
4、诉讼期限内审结案件占全部案件比例（5分）
该指标主要评价检察业务职责活动产出结果，通过诉讼期内审结案件占全部案件比例衡量。
诉讼期限内案件办结率=（诉讼期内结案数/全部案件数）*100%
区检察院2019年度内诉讼期限内审结案件占全部案件比例达到100%，完成诉讼期限内结案的要求。
该指标实际得分5分。
5、业务装备使用率（5分）
该指标主要评价检察业务职责活动产出结果，通过检察业务装备使用率衡量。
检察业务装备使用率=（业务装备购置数/业务装备使用数）*100%
区检察院2019年购置智能语音输入系统、购置涉案财物管理平台、电脑、碎纸机、扫描仪等检察业务装备，已全部投入使用。
该指标实际得分5分。
[bookmark: _Toc28363]（四）效果（15分）
[bookmark: _Toc464638520]该一级指标包含履职效益一个二级指标。主要反映部门履行职责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效益及社会公众或部门的服务对象对部门履职效果的满意程度。
表5  效果指标及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数权重
	得分

	项目效果
（15分）
	履职效益
（15分）
	部门整体效益
	10
	10

	
	
	考评满意度
	5
	5

	合计
	
	15
	15


[bookmark: _Toc465149516][bookmark: _Toc492652784][bookmark: _Toc464638561]1.部门整体效益（10分）
该指标主要评价部门履行职责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效益。
经查看区检察院提供的相关资料，区检察院履行职责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效益较显著，有效的提高了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减少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该项指标实际得分10分。
2.考评满意度（5分）
该指标主要评价社会公众或部门的服务对象对部门履职效果的满意程度。
针对该指标，我们随机选取了50个调查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具体调查情况如下：
表6  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问卷汇总表
单位：人次
	调查项目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合计
	单项得分

	检察干警对检察辅助人员工作的满意度
	45
	5
	0
	50
	95

	检察干警对保安保洁工作的满意度
	40
	10
	0
	50
	90

	干警对检察业务装备配备情况的满意度
	44
	6
	0
	50
	94


调查问卷共分为3个单项，每个单项满分为100分。其中：每一单项满分为100分：满意为100分，一般为50分，不满意为0分。
单项满意度得分=总分数/总人数
总体满意度得分=∑1/3各单项满意度得分
经计算，总体得分为93分，大于90分，评价等级为“优”。
该指标实际得分5分。
[bookmark: _Toc13757][bookmark: _Toc492652789]五、绩效评价发现的问题
[bookmark: _Toc20723]通过对各指标得分及扣分原因的分析，区检察院2019年部门整体支出基本按相关要求执行预算、决算，完成了绩效目标，资金使用效益良好。通过评价，也发现一些不足之处，具体情况如下：
1.绩效指标不明确
2019年预算文本---部门职责工作活动绩效目标表中绩效指标在绩效管理工作中不够细化，不利于对绩效目标实际完成情况进行考核。
2.固定资产管理
2019年区检察院虽然按照各级部门资产管理要求，对固定资产设立了台账，但由于人员短缺，无资产专门管理人员，资产的登记存在更新滞后的情况。
3. 项目资金执行进度
[bookmark: _Toc465149521]2019年区检察院上级下达的项目资金执行进度缓慢，应做好预算执行分析，加快执行进度，充分发挥项目资金效益。
六、绩效评价意见及建议
针对此次绩效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我们建议：
1.增强绩效指标设置的明确性
工作活动、预算项目绩效指标应当清晰、可评价、可衡量。建议在设置职责活动绩效指标时，将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工作任务数，从而使绩效目标可量化，便于对目标实现情况进行考核。
2.提高预算编制质量
部门预算编制工作要全面反映和体现部门职责，根据具体情况及时调整预算的编制，缩小预算与决算差额，减少中期预算追加，提高预算编制质量，发挥预算约束作用。
3.强化政府采购执行
建议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河北省2017年《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和限额标准》的相关规定，执行政府采购，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提高政府采购效率。
4.提高项目资金使用率
建议区检察院对项目资金进行梳理，督促项目进度和资金拨付进度，应拨付的资金及时拨付，不具备条件的资金及时收回，同时，对于按规定可以结转至下年的中央及省级项目资金，在下年的项目安排时优先考虑。
5.完善基础信息管理
建议严格按照档案管理的相关规定对基础数据信息档案资料及时归档保存，保证项目资料的完整性和可查阅性。
6.预算安排建议
项目资金方面：2019年项目支出资金使用率较低，针对部分未实施项目资金结转至下一年度的，建议2020年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建立预算执行分析机制；建立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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